[bookmark: _GoBack]115學年度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委員會學者專家推薦名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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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薦學校或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推薦單位負責人（簽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聯絡（承辦）人姓名及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
1. 校長遴選係依學校類別進行審議，專長領域欄請填寫：高中、高職、特殊學校或不分領域。
1、 推薦人數以6至12名為原則，並請涵蓋不同專長領域者為宜。
2、 本表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影印。
